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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5 年延安市延川县中医医院

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法律意见书

陕迎字（2025）第 020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文）、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

办函〔2016〕88 号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

155 号文）、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文）、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

36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和改革的意见》（陕政发〔2013〕4 号文）、《陕

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陕财办〔2016〕172 号）

和《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地方政府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陕财办预〔2018〕11 号文）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陕西迎旭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针对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

项目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次专项债券”），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第一部分引言及第二部分正文。



.

目录

第一部分 引言 ..............................................................2

释义： ......................................................................2

声明： ......................................................................3

第二部分 正文 ..............................................................4

第一章 本次发行 .............................................................4

第二章 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4

一、项目概算总投资表 .................................................... 4

二、项目基本情况 ........................................................ 5

第三章 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7

一、项目总投资 .......................................................... 7

二、资金筹措原则 ........................................................ 7

三、资金筹措渠道及资金来源 .............................................. 7

四、债券发行计划 ........................................................ 7

五、偿还资金来源 ........................................................ 8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 8

第四章 发行文件及有关机构 ...................................................9

第五章 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10

一、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因素 ............................... 10

二、主要风险控制措施 ................................................... 11

第六章 结论性意见 ..........................................................12



2

第一部分 引言

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所 指 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 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

项目主管部门 指 延川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实施单位 指 延川县中医医院

本项目 指
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

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 指
《2025 年延安市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

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2025 年延安市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

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厅字〔2019〕33 号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国办函〔2016〕88 号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预案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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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财库〔2020〕36 号 指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陕政发〔2013〕4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和改革的意见》

陕财办〔2016〕172 号 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

陕财办预〔2018〕11 号文 指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地方政府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仅依据截止其出具日中国大陆地区现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法律文件的规定而出具；

2．本法律意见书仅依据截止其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提供的文件资料之相

关信息而出具；

3．本所不承诺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后因客观情况或法律及其解释的变更等因素对本

法律意见书所产生的影响，不明示或暗示任何超越法律的观点和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

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5．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

政府部门、公司等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意见书。

6．本所同意将该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发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公开披

露，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申请发行本次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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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第一章 本次发行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情况如下：

第二章 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本次申报发行专项债券对应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

目。

一、项目概算总投资表

项目 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

发行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项目业主 延川县卫生健康局

发行金额 700.00 万元

发行期限 10 年

募资用途
专项用于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

项目

还款来源 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医疗收入、财政基本补助收入、其他收入

发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国办函〔2016〕88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政府性

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陕财办〔2016〕1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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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估算 比例

一 工程费用 3,384.20 87.84%

1 建安工程费 1,920.00

1.1 公共建筑回购费 1,536.00

1.2 公共建筑（装饰装修） 384.00

2 室外配套工程 29.00

2.1 文化墙及大门 7.40

2.2 供暖管网 12.00

2.3 停车位 9.60

3 设备购置费及安装 1,435.20

3.1 消防设备 81.20

3.2 监控设备 85.60

3.3 供暖锅炉 35.00

3.4 医疗垃圾收集设备 114.20

3.5 体检设备 1,119.20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85.03 7.40%

1 施工监理费 84.61

2 土地费用 0.00

3 可研编制费 13.80

4 勘察设计费 138.75

4.1 勘察费 50.76

4.2 施工图设计费 87.99

5 招标代理服务费 8.31

6 招投标交易服务费 2.00

7 施工图及预算审查费 13.88

8 竣工结算审核费 23.69

三 预备费 182.46 4.74%



6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估算 比例

四 建设期利息及手续费 1.00 0.03%

总投资合计 3,852.69 100.00%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

建设项目

项目

概况

项目概述

项目拟对 2391.73 平方米建筑物进行提升改造，该建筑物

分为康复中心、体检中心、儿童康复门诊等，对区域内的顶面、

墙面、地面及门窗提升改造并购置相关医疗设备。

项目投资

情况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3,852.69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2,852.69 万元，占投资总额 74.04%；计划发行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 1,000.00 万元，占投资总额 25.96%。

项目实施

情况
本项目建设期 2024 年 3 月至 2026 年 12 月。

立项与

批复

1、延川县中医医院关于计划实施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

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的请示【延中医发

〔2023〕08 号】

2、延川县行政审批局关于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

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延审投发〔2023〕25 号】

3、延川县行政审批局关于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

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查的批复【延

审投发〔2023〕137 号】

项目

业主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延川县卫生健康局，机构性质：政府机关，

机构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南关车站，负责人：张海岩，

赋码机关：延川县党政群机关社会信用代码管理办公室，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11610622016076536X。

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该项目业主延川县卫生健康



7

局，为依法设立的政府机关，并存续至今，不存在依据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应当终止、撤销或解散的情形，具备主管

本项目的资格。

第三章 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一、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额为 3,852.69 万元，工程费用 3,384.2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85.03 万元，预备费 182.46 万元。

二、资金筹措原则

（1）满足项目建设需要。筹措的资金需满足项目建设需要。

（2）遵守规章制度。筹措资金必须要全面遵守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制度规定，认真

执行各项资金筹集、使用、归还的工作程序，严格履以各类合同条款，并在资金筹措的实践过

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3）讲求经济效益。资金筹措不仅要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而且要讲求经济效益，应当

综合考虑利息率、利润率、各类资金来源比例、财务风险等因素，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三、资金筹措渠道及资金来源

项目需筹措资金 3,852.69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2,852.69 万元，占总投资的 74.04%；

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000.00 万元，占比 25.96%。

四、债券发行计划

本项目 2025 年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700.00 万元，2026 年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300.00 万元，

债券票面利率 3%，债券发行期限为 10 年，债券发行计划见下表：

债券发行计划表

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万元） 发行期限

2025 年 700.00 10年期

2026 年 300.00 10年期

合计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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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偿还资金来源

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医疗收入（门诊收入和住院收入）、财政基本补助收入、其他收入，

债券存续期间累计将实现营业收入为 28,710.15 万元。

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医疗收入
财政基

本补助

收入

其他

收入小计
门诊

收入

其中：新

增门诊

收入

住院

收入

其中：

新增住

院收入

2025年 2,045.72 1,150.85 404.54 746.31 834.70 60.17

2026年 2,148.02 1,208.40 424.77 20.23 783.63 37.32 876.44 63.18

2027年 2,255.42 1,268.82 446.01 41.47 822.81 76.50 920.26 66.34

2028年 2,368.19 1,332.26 468.31 63.77 863.95 117.64 966.27 69.66

2029年 2,486.60 1,398.88 491.73 87.19 907.15 160.84 1,014.58 73.14

2030年 2,486.60 1,398.88 491.73 87.19 907.15 160.84 1,014.58 73.14

2031年 2,486.60 1,398.88 491.73 87.19 907.15 160.84 1,014.58 73.14

2032年 2,486.60 1,398.88 491.73 87.19 907.15 160.84 1,014.58 73.14

2033年 2,486.60 1,398.88 491.73 87.19 907.15 160.84 1,014.58 73.14

2034年 2,486.60 1,398.88 491.73 87.19 907.15 160.84 1,014.58 73.14

2035年 2,486.60 1,398.88 491.73 87.19 907.15 160.84 1,014.58 73.14

2036年 2,486.60 1,398.88 491.73 87.19 907.15 160.84 1,014.58 73.14

合计 28,710.15 16,151.37 5,677.47 822.99 10,473.90 1,518.18 11,714.31 844.47

根据《实施方案》，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本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

稳定的净现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

金测算平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为 1.71 倍，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

保障。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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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针对本次债券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专项评价报告》认为：

“在满足本报告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本次拟发行的专项债券可以为该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

资金支持，保证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按照计划顺利

实施。持续稳定的业务活动现金流入能够充分满足项目的还本付息要求，我们未注意到延川县

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

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财政配套资金占总投资的比例，符合我国专项债券法律

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对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规定，符合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要求。

第四章 发行文件及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2025 年延安市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

建设项目

发行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发行场所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

发行品种 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

债券期限 10 年

发行金额 700.00 万元

债券利率 3.00%

付息方式 利息按每半年支付一次

还本方式 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

《实施方案》包含了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益、成本

及融资平衡情况、项目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债券发行方案（包括发行依据、发行计划、发行

场所、品种和数量、时间安排、上市安排、兑付安排及发行费用、招投标情况、分销情况、发

行款缴纳）等主要内容。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实施方案》内容明确具体，《实施方案》在重大法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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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对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安排等合法合规。

二、专项评价报告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财务评价机构为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610131MAB0HK1N9E 的《营业执照》及证书序号为 0006692、编号为 61010197 的《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次发行出具了《2025 年延安市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

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陕方悦咨字

【2025】033 号）。《专项评价报告》认为，我们认为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中心建设项

目预期净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陕西方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是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合

法存续的审计评估机构，与发行人、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

进行审计评估的合法资格。

三、法律意见书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法律顾问为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2009 年 12 月 9 日陕西省司

法厅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610000575052258T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指派的赵明海、涂俊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均通过了 2024

年度年检，有效期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

经核查，本所及经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提供专业

法律服务的合法资格。

第五章 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因素

1.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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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

要实现项目预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工

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2.工程事故产生的风险

工程事故是由施工阶段中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国内多

个城市的建设项目在施工中发生的事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失，应当在工程事故防范上引

起足够的重视。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3.收入变动风险

收入变动风险是指医院完成年度预测收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本项目收入变动风险主

要是医院就诊患者减少、收费政策变化等带来的医院医疗收入和其他收入减少，影响医院年度

收入规模，偿债能力减弱。

4.支出变动风险

支出变动风险是指医院年度实际支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本项目支出变动风险主要是

医院出现支出规模扩张过快，医院年度资金结余较预测大幅减少等，影响还本付息。

5.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公共配套建筑的建设过程和经营造成的影响，以

及对其他建筑物产生的直接破坏，从而对经营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自然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火

灾风险、洪水风险等。

6.利率波动风险

在本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

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

综合投资收益的平衡。

二、主要风险控制措施

1.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

的变更而拖延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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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有较高施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

工程的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包括

在承包商不能履行合同时确定损失额的条款），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可以达到抵御风险

的目的。

3.按照债券发行期限和额度，在医院年度预算中编列债券还本付息准备金专项预算，逐年

提取还本付息资金，减少年度收入不确定性对债券兑付造成的影响。

4.加强对经费的管理，坚决压缩不合理支出，减少资金的浪费，保证还本付息资金。在项

目存续期间，将项目的还本付息资金纳入项目综合预算管理，列为优先支付专项预算项目，以

确保按时支付本息。

5.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医院需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按照医院资金获

取能力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

6.加强医院资金的绩效管理，充分盘活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用资金使用效率的收益

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第六章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编制的《实施方案》已披露本次债券主要发行要素，《实施方案》及

相关发行文件在有关重大法律事项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而引致重大障碍的法律事项

或潜在法律风险。

2.本项目业主延川县卫生健康局系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具备主管本次专项债

券对应投资项目的主体资格。

3.本次专项债券对应的 2025 年延安市延川县中医医院康复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及体检

中心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现有审批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将按照法律法

规持续完善后续程序，并推进开发建设工作，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符合财库〔2020〕43

号文等相关规定要求。

4.本次专项债券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人，具体发行工作由延川县卫生健康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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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政府依法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等相

关规定要求。

5.本次专项债券具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的相关

规定；偿债保障措施符合财库〔2020〕43 号文的相关规定，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要求。

6.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价机构、法律顾问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陕西迎旭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承办律师：

承办律师：

2025 年 0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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